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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交易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192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程爱民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内容及大会召集、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401,961,7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0874％。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 代表股份401,662,98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06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98,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2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301,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2,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5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298,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22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列入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

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728,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0％；反对233,0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990％；反对233,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01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728,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0％；反对233,0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990％；反对233,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01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728,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0％；反对233,0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990％；反对233,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01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728,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0％；反对233,0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990％；反对233,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01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750,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5％；反对211,0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9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892％；反对211,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10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728,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0％；反对233,0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990％；反对233,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01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961,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01,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八）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台州市一铭医药化工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959,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99,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3％；反对2,0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939,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5％；反对22,0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9,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98％；反对22,0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份进行处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959,7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99,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3％；反对2,0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一）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936,9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1％；反对1,024,8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661％；反对1,024,8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33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2020年5

月）》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周稚森律师、严苑榕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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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2020年5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皇

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临时股东大会，为年度内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1日，下午14:00-15: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1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 -15:00；

②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2020�年6月1日上午9:15�至2020�年6月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投票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股东在本公告公布的时间内，登录深交所交易系统或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表决。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5日

8．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5月2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9．会议地点：广西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1.00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股票发行的种类和面值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05 发行数量

2.06 限售期

2.07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2.08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安排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3.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4.00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6.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7.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8.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9.00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说明：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中的

2.00进行逐项表决，1.00至8.00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所涉内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登载于2020年5月16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2.00 议案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10）

2.01 子议案01：股票发行的种类和面值 √

2.02 子议案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2.03 子议案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2.04 子议案0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2.05 子议案05：发行数量 √

2.06 子议案06：限售期 √

2.07 子议案07：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

2.08 子议案08：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安排 √

2.09 子议案0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2.10 子议案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

3.00 议案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4.00

议案四：《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5.00 议案五：《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6.00

议案六：《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

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

7.00

议案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8.00

议案八：《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

9.00 议案九：《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持证券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及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依法出具并加盖法人股东印章的书面委托书。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书至少应当在大会召开前二十四小时备置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登记时间：

2020年5月26日至2020年5月29日，上午9:30� -11:30时，下午14:30-16:30时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2）委托人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3）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

（4）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一。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71-3211086

传 真：0771-3221828

联系人：王婉芳

2．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和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29” ，投票简称为“皇氏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 -11:30和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6月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按以下意见代表本

人（本公司）行使表决权：（若无明确指示，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

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2.00

议案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

案数：（10）

2.01 子议案01：股票发行的种类和面值 √

2.02 子议案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2.03 子议案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2.04 子议案0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2.05 子议案05：发行数量 √

2.06 子议案06：限售期 √

2.07 子议案07：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

2.08

子议案08：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上市安排

√

2.09

子议案0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2.10

子议案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

议有效期

√

3.00

议案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4.00

议案四：《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

5.00

议案五：《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6.00

议案六：《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

7.00

议案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8.00

议案八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

9.00

议案九：《关于修订 〈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被委托人：

委托人证券账户：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附注：1．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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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

2020年5月25日以书面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 ）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所申请的人民币7,000万元授信业务提

供担保，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和国内保理（买方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范围为华

南公司所应承担的主债务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

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等。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0年5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

公司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保证担保的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20年6月23日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0年5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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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公

司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向银行

申请授信业务提供保证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为下属公司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 ）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所

申请的人民币7,000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和国内保理（买方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的借款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范围为华南公司所应承担的主债务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

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等。

2020年5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向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5日

3．注册地点：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

4．法定代表人：谢秉锵

5．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6．经营范围：定型包装乳及乳制品生产、加工和销售；饮料的生产、加工、销售；普通货物运输（凭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

准）；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除金融、证券、期货外），企业策划、咨询服务。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3月31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9,645.26 139,083.22

负债总额 104,231.78 83,065.2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2,299.00 42,299.00

流动负债总额 100,738.85 81,786.95

净资产 55,413.48 56,018.00

2020年1-3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9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628.50 81,042.56

净利润 -604.53 7,093.43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华南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皇氏集团（广西）乳业控股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华南公司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3．担保金额：人民币7,000万元

4．保证担保范围：华南公司所应承担的主债务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等。

5．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6．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以上担保协议尚未正式签署，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华南公司为公司下属公司，为满足其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支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公

司为华南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被担保方为公司下属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主要为解决其业务扩展的资金需求，公司能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造成不利影响，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华南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保证担保的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已公告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105,939万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8.59%；公司及子

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81,21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7.25%。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子公司已公告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104,439万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7.90%；公司对子

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79,71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6.56%。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

2020

–

036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2019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30-15: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2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 -15:00；

②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2020�年6月23日上午9:15至2020年6月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投票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股东在本公告公布的时间内，登录深交所交易系统或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表决。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5日

8．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6月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9．会议地点：广西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1.00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0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00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00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说明：

1．在本次会议上，独立董事作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议案4.00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以上提案所涉内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登载于2020年4月15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议案一：《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议案二：《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议案三：《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议案四：《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议案五：《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持证券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及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依法出具并加盖法人股东印章的书面委托书。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书至少应当在大会召开前二十四小时备置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登记时间：

2020年6月16日至19日、6月22日上午9:30� -� 11:30时，下午14:30� -� 16:30时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2）委托人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3）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

（4）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71–3211086

传 真：0771–3221828

联系人：王婉芳

2．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和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29” ，投票简称为“皇氏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

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按以下意见代表本人（本公

司）行使表决权：（若无明确指示，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

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议案一：《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议案二：《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议案三：《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议案四：《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议案五：《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被委托人：

委托人证券账户：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附注：

1．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2020-042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股份性质变更暨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权益

授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 ）规定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条件已成就。 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0年5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权益的议案》，确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

予日为2020年5月8日，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新城控股关于向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权益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7）。

2020年5月19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截至2020年5月15日止，公

司已收到2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867,000股限制性股票认购款13,854,660.00元。

经公司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本次拟授予2名激励

对象的867,0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来源为公司从二级

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公司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具体如下表：

证券类别 变更前数量（股） 变更数量（股） 变更后数量（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46,355,186 -867,000 2,245,488,18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369,000 867,000 11,236,000

合计 2,256,724,186 0 2,256,724,186

后续， 公司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658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2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或本行）总行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9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762,431,04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4,577,197,2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6,185,233,82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2.85330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4.24499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608311

注： 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

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表决。

3.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

权的百分之五十，则其已质押部份股权在股东大会上不能行使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据本行所知，本

行部分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百分之五十， 其质押股权共计38,980股股

份在股东大会上不能行使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合共86,978,523,220股，占本行股份

总数的99.999955%。

(四)�会议主持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会议由本行董事长张金良先生主持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3人，出席11人，张学文、钟瑞明董事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

3.�本行董事会秘书杜春野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77,006,015 99.999704 178,700 0.000277 12,500 0.000019

H股 16,174,158,725 99.931573 0 0.000000 11,075,100 0.068427

普通股

合计：

80,751,164,740 99.986050 178,700 0.000221 11,087,600 0.013729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77,018,615 99.999723 176,600 0.000274 2,000 0.000003

H股 16,174,158,725 99.931573 0 0.000000 11,075,100 0.068427

普通股合

计：

80,751,177,340 99.986066 176,600 0.000218 11,077,100 0.013716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9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77,016,515 99.999720 178,700 0.000277 2,000 0.000003

H股 16,174,158,725 99.931573 0 0.000000 11,075,100 0.068427

普通股合

计：

80,751,175,240 99.986063 178,700 0.000221 11,077,100 0.013716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77,055,115 99.999780 141,000 0.000218 1,100 0.000002

H股 16,185,233,82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762,288,940 99.999824 141,000 0.000175 1,100 0.0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0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77,027,515 99.999737 167,700 0.000260 2,000 0.000003

H股 16,185,233,82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762,261,340 99.999790 167,700 0.000208 2,000 0.0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77,022,615 99.999730 172,600 0.000267 2,000 0.000003

H股 16,174,043,633 99.930862 11,190,192 0.069138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751,066,248 99.985928 11,362,792 0.014070 2,000 0.0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调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77,007,915 99.999707 189,300 0.000293 0 0.000000

H股 16,183,583,825 99.989806 1,589,000 0.009817 61,000 0.000377

普通股合

计：

80,760,591,740 99.997723 1,778,300 0.002201 61,000 0.000076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外部监事薪酬调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77,007,915 99.999707 188,200 0.000291 1,100 0.000002

H股 16,185,172,825 99.999623 0 0.000000 61,000 0.000377

普通股合

计：

80,762,180,740 99.999690 188,200 0.000233 62,100 0.000077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追加2020年度对外捐赠授权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77,007,815 99.999707 189,400 0.000293 0 0.000000

H股 16,185,233,82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80,762,241,640 99.999765 189,400 0.000235 0 0.0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58,257,198 99.970671 18,938,017 0.029326 2,000 0.000003

H股 12,927,619,161 79.872922 3,257,553,664 20.126701 61,000 0.000377

普通股合

计：

77,485,876,359 95.942972 3,276,491,681 4.056950 63,000 0.000078

1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77,024,815 99.999733 172,400 0.000267 0 0.000000

H股 13,911,209,825 85.950008 6,660,000 0.041149 2,267,364,000 14.008843

普通股合

计：

78,488,234,640 97.184091 6,832,400 0.008460 2,267,364,000 2.807449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2019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8,113,121,288 99.998249 141,000 0.001737 1,100 0.000014

6

关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聘请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8,113,088,788 99.997848 172,600 0.002127 2,000 0.000025

7

关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独立非执

行董事薪酬调整

方案的议案

8,113,074,088 99.997667 189,300 0.002333 0 0.000000

8

关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外部监事

薪酬调整方案的

议案

8,113,074,088 99.997667 188,200 0.002320 1,100 0.00001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0、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第1至10项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20年4月1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第11项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5月1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律师、康娅忱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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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于2020年5月2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

知，于2020年5月28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实际出席董事13名，张学文董

事由于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姚红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钟瑞明董事由于其他公务安排，

书面委托温铁军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张金良董事长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境外优先股股息分配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本行于2017年9月27日完成在境外市场发行72.5亿美元4.50%股息率的境外优先股（以下简称优先

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行公司章程以及优先股条款和条件的规定，本次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如下：

（一）计息期间：自2019年9月27日（含该日）至2020年9月27日（不含该日）

（二）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26日

（三）股息支付日：2020年9月27日

（四） 发放对象： 截至2020年9月26日清算系统 （Euroclear� Bank� SA/NV和 Clearstream�

Banking, � S.A.） 营业时间结束时， 本行向在纽约梅隆银行卢森堡分行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登记在册的本行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

（五）扣税情况：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在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时，本行需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

税，按照境外优先股条款和条件有关规定，相关税费将由本行承担。

（六） 股息率和发放金额： 本行优先股条款和条件确定的第一个股息率重置日前的初始股息率为

4.50%（该股息率为税后股息率，即为优先股股东实际取得的股息率）。 由于相关税费需由本行承担，因

此本行将派发优先股股息3.625亿美元。 其中， 实际支付给优先股股东3.2625亿美元， 本行承担税款

0.3625亿美元。

（七）派息实施办法：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行将向于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

共同存托人（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是唯一登记在册的本行境

外优先股股东，本行将向共同存托人付款或按其指示支付优先股股息。

具体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建设实施规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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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过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董事会会议情况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在2017年6月8日举行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2017年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授权本行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发行

境外优先股有关事项，包括根据境外优先股发行条款，决定并办理向境外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事宜。 根

据境外优先股条款规定，本行拟于2020年9月27日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 本次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已经本行2020年5月28日召开的董事会2020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决议公告已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psbc.com）。

二、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1.�计息期间：自2019年9月27日（含该日）至2020年9月27日（不含该日）

2.�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26日

3.�股息支付日：2020年9月27日

4. � 发放对象 ： 截至2020年9月26日清算系统 （Euroclear� Bank� SA/NV和 Clearstream�

Banking,� S.A.）营业时间结束时，在纽约梅隆银行卢森堡分行（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登记在册的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

5.�扣税情况：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在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时，本行需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按照境外优先股条款和条件有关规定，相关税费由本行承担。

6.�股息率和发放金额：境外优先股条款和条件确定的第一个重置日前的初始股息率为4.50%（该股

息率为税后股息率，即为境外优先股股东实际取得的股息率）。根据境外优先股的计息本金金额、股息率

和代扣代缴所得税率，确定境外优先股股息金额如下：

本行将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362,500,000.00美元， 其中实际支付给境外优先股股东326,250,

000.00美元，代扣代缴所得税36,250,000.00美元。

三、境外优先股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本行会向于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派发境外优先股的股息。 截至本公告之日，

共同存托人（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是唯一登记在册的本行境

外优先股股东。 本行向共同存托人付款或按其指示支付境外优先股股息后，应被视为已经履行本行就境

外优先股支付股息的义务。 如果最终投资者就有关股息在进入清算系统后向最终投资者的后续转付有

任何疑问，最终投资者应向其各自的存管机构或中介机构查询。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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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增持公司

H

股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5月28日，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外运” 或“本公司” ）接到

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 ）的通知，招商局集团于2020

年5月28日通过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航运” ）增持本

公司H股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持情况

本次增持前，招商局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1,600,597,439股，约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21.63%；招商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172,416,639股（其中

A股4,065,233,639股，H股107,183,000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6.38%。

2020年5月28日， 中外运航运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形式增持本公司H股股份10,

000,000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4%，增持金额为港币15,770,000元。 本次增持完成

后，中外运航运直接持有本公司H股股份10,000,000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4%；招商

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182,416,639股（其中A股4,065,233,639

股，H股117,183,000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6.51%。

二、 增持计划

自2020年5月28日起未来6个月期间， 招商局集团将基于对本公司H股股票价值的合

理判断，并根据本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继续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采取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形式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外运航运择机增持本公司H股股份，

增持数量（含2020年5月28日已增持股份） 不超过本次增持实施前本公司H股股本的4%

（约8,580万股H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16%）（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三、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 招商局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招商局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五、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

险。

六、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招商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

的有关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